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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通〔2023〕165 号 

 

关于开展行业短信端口涉诈风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落

实工信部关于加强短信端口涉诈风险专项治理相关工作要

求，进一步加强短信端口实名登记管理，集团政企事业部将

组织开展全国行业短信端口涉诈风险专项治理工作，相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谁分配、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接入、谁

负责”的原则，严格加强新入网短信端口（含扩展子端口）

实名管理，扎实推进存量端口补登记，建立健全短信端口涉

诈监测处置能力，有效支撑行业监管、打击犯罪等工作。2023

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司（以下简称各省公司）

短信端口（含子端口）实现全量实名登记，全面建立实施短

信端口单位用户和经办人涉诈信用管理机制。 

二、工作任务 

（一）稳妥推进存量短信端口补登记工作 



12 月底前，各省公司要按照《关于加强行业短信端口安

全管理及码号资源接入管理的通知》（政企通〔2021〕198 号）

文件要求，全面组织完成存量短信端口补登记工作。要全面

梳理核查本企业网络所接入的短信端口实际使用人身份信

息和短信端口内容模板等入网资料，对于未登记、登记信息

不全或不准确等，要及时组织进行补登记，确保登记信息真

实、准确。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补登记手续的，各省公司

应依法依规暂停其接入服务（涉及生命安全、应急救援、政

务监管等应用的端口除外）。 

（二）严格落实新入网短信端口实名登记要求 

各省公司应严格落实端口、子端口“先登记后开通”要

求，在开通使用前应准确登记端口、子端口实际使用单位名

称、机构代码等信息，准确记录短信端口业务类型、具体用

途、接入机房及设备等信息，并采取真实身份查验等技术手

段核验和录入人员信息，各省公司应健全登记信息动态更新

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所有子端口实名入网、信息准确

完整。目前总部已统一部署行业网关实名核验发送能力建

设，系统核验能力具备前，请各省公司加强业务开通管理和

巡查稽核，确保实名登记工作有效落实。 

（三）加强码号资源持有者业务管理 

各省公司在接入行业短信端口码号资源时，应在合同协

议中要求码号资源持有者如实报送实际使用单位信息及入



网资料，并在与使用单位签订的服务协议或合同中，明确不

得违规转让、出租、转租短信端口，不得超范围使用或擅自

改变端口用途，不得利用短信端口从事涉电信网络诈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不得多个单位混用子端口等要求。请各省公司

按要求完善与码号资源持有者的合作协议模板，并于 12 月

底前完成已接入码号资源持有者的补充协议签署工作。 

（四）加强行业端口使用行为的合规管控 

各省公司要落实业务安全合规巡查处置机制要求，严格

码号资源的使用管理，加强垃圾短信用户投诉问题倒查，确

保端口号码使用主体与签约主体一致，杜绝出现端口转租转

售行为；要引导客户规范端口码号的分类使用，每个子端口

限于向单一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单一用途的短信息服务，

不得将发送业务管理和服务类短信息的子端口用于发送商

业性短信息。 

（五）规范商业性短信息拒收服务 

各省公司要严格规范商业性短信息的短信签名和拒收

方式，在短信息中要清晰注明内容提供者的企业名称，并提

供便捷、有效的拒收方式随短信告知用户，对于用户明确回

复拒绝接收的短信息，须依据用户意愿或双方约定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保障用户不再受到相关子端口发送的短信息。商

业性短信息签名和拒收服务规范参见附件，请各省公司 12



月底前完成本省接入的商业性短信端口签名方式、拒收服务

的自查整改。 

（六）建设短信端口技术管控能力 

各省公司要建设行业端口（含子端口）系统管理能力，

具备对本省所有在网子端口登记信息管理、核查监测及溯源

能力，建设完善短信实际发送内容与短信内容模板（含短信

签名）一致性监测校验能力，具体系统建设要求后续下发，

请各省公司按要求落实相关系统能力建设。各省公司要全量

准确留存短信网关、子端口实名登记等系统日志不少于 6 个

月，并要求业务使用单位留存相关日志信息，确保短信端口

实际使用情况可查可溯源。 

（七）建立短信端口涉诈信用管理机制 

针对涉及生命安全、应急救援、政务监管等用途的短信

端口，公司将建立白名单机制，优先保障此类端口的业务畅

通。请各省公司 12 月底前完成本省端口短信白名单客户梳

理，并在实名登记系统中补充白名单客户信息。同时，对于

实名违规、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等短信端口，各省公司要

按相关法律法规或合同条款，将码号资源持有单位、实际使

用单位及相关经办人纳入黑名单，并对合作单位采取暂停合

作、限制业务发展等惩戒措施。 

三、实施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部署落实。各省公司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深刻认清强化业务安全合规对于实现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性，强化主责意识，加强业务培训，加快手段建设，扎

实落实推进本次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二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各省公司在组织专项治理过程

中，应充分考虑业务发展需要，结合端口、子端口实际业务

发送量、价值贡献、客户重要性等因素，细化制定实施方案，

优先保障高价值端口完成合规登记管理工作。 

三是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各省公司在开展专项治理过程

中，要基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及行

业法规要求，与政企客户及合作单位充分沟通，依法依规、

稳妥推进，并主动向属地通信主管部门报告，争取各方支持。 

四是强化数据安全管控。各省公司要落实用户实名登记

工作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按照《中

国移动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要求，落实数据信息安全管理和

技术措施，防止用户信息泄露、毁损、丢失以及违规使用。 

请各省公司 11月 15日前邮件反馈本次专项治理工作联

系人，后续总部将就本次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培训答疑，并对

各省公司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联系人：谢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政

企事业部 

2023年 11 月 11 日 
 

抄送： 

联系人：谢滇  
 


